

附件

[bookmark: _GoBack]昌黎县本级新增定点医药机构
申请受理工作实施流程

一、发布公示。受理申请前通过本统筹区昌黎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公告，包括申请条件、所需材料、受理机构、受理方式、受理时限、新增定点计划及纳入标准等内容。（办理部门：稽查大队）
二、材料接收。按规定接收医药机构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登记。（办理部门：稽查大队）
三、材料信息审核。对医药机构申报材料和信息进行审核，包括信息系统核查、函询相关部门意见等。（办理部门：职工医保中心，城乡医保中心、稽查大队）
四、现场考察。组织人员对医药机构申报的材料和信息进行现场考察核查，并对医药机构内部管理、信息化建设、服务能力等是否符合医保管理进行考察。（办理部门：基金监管股，稽查大队）
五、专家评估。组织人员对现场考察情况按统一标准进行评估，评估分数80分及以上的按照分数高低择优纳入。（办理部门：基金监管股，稽查大队）
六、公示。将拟新增的医药机构名单在本统筹区昌黎县人民政府网站上公示，公示期7天。（办理部门：稽查大队）
七、培训考试。对符合纳入条件的医药机构，组织其工作人员（不少于2名）参加医保知识培训和考试，考试不合格的不予签订服务协议。（办理部门：基金监管股，稽查大队）
八、谈判签约。培训考试合格的医药机构，经办机构与其进行协商谈判，协商谈判一致的签订服务协议。（办理部门：职工医保中心，城乡医保中心）20个工作日
九、公告结果。通过本统筹区昌黎县人民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告。（办理部门：稽查大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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